
 

「新北青年社會住宅」三重館 遞補選屋、點交、簽約通知單 

                                                       

親愛的申請人您好：                  

    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核備之「新北市青年住宅興建營運移轉案遞補

作業原則」辦理「新北青年社會住宅 i回家三重館」﹝以下簡稱本案﹞民國 115

年 5月份(下稱本月)遞補作業。，本月房型餘屋數為套房 1 戶 (請參閱租金

表)。爰通知 台端進行本案選屋、點交附屬設備、簽約(含公證、交屋，下同)等

作業，合先敘明。 

台端之選屋序號為：請 台端依下列日期、時間、地點等親赴三重 2 館「租賃服務

中心」辦理相關事宜： 

一、選屋日期：115/6/23(二) 報到時間：下午 13:30 

二、報到地點：三重 2 館「租賃服務中心」(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路 172 巷 30 號)。 

三、倘若 台端不能親自選屋、簽約及交屋，應出具「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正本

及「授權書(特別代理)」正本 (詳附件一) 授權他人代為選屋、簽約及交屋。 

四、應備文件： 

1、  台端本人親自辦理者，台端應攜帶下列文件： 

(1) 本通知單正本。 

(2) 最新身分證正本（當場查驗完成並留存影本後即歸還）及印章。 

2、  台端委託他人辦理者，台端之受託人應攜帶下列文件：  

(1) 本通知單正本。 

(2) 蓋有 台端印鑑章之「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正本及「授權書(特別代

理)」正本。 

(3)  台端之印鑑證明正本(最近三個月內)及印鑑章。 

(4)  台端之最新身分證影本。 

(5) 受託人之最新身分證正本（當場查驗完成並留存影本後即歸還）。 

(6) 受託人之印章。 

3、 繳交押租金、租金、管理費及公證費用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按：即簽約當日，下同)須繳清第

一期租金(未滿一個月者，以實際承租日數計算)、管理費、押租金(如為

一般戶承租人，押租金為相當於 2個月租金；如為優先戶承租人，押租

金為相當於 1個月租金)及公證費用的二分之一，以現金或即期支票(抬

頭應為「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繳交，不提供刷卡服務。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應攜帶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

轉帳繳款申請書 (按：即銀行轉帳付款授權書，詳附件二)及銀行存摺

封面影本(惟現行不接受「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華郵政」、「匯豐銀

行」、「王道銀行」之扣款帳戶，並建請 台端事前洽詢指定銀行是否提

供本案自動轉帳扣款服務，以免延誤作業時程)，辦理第二期起月租金



及管理費轉帳繳款作業。 

 

(3)   台端得配合本公司所指定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辦理每月轉帳繳款作

業，無需支付任何其他費用，如 台端自行指定其他銀行辦理轉帳代繳租

金、管理費，則需支付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第一次核印費新台幣 50元及租

賃期間轉帳扣款手續費每筆新台幣 10元。 

 

五、報到須知 

1、報到：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請務必依本通知單所載之報到時間內，備齊應備文件準

時至三重 2館「租賃服務中心」報到，並應於報到時間起 10 分鐘內完成報到

(例如：報到時間為下午 13:30者，應於下午 13:40內完成報到及備齊應備文

件)後準時開始選屋 

2、遲到：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遲到 30分鐘內者，可隨時補辦報到，惟遲到

者應排入當天最後選屋序號之後，且依當天報到先後排列選屋序號，並

依選屋序號選屋。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遲到超過 30分鐘而未完成報到者，應視為自

動放棄承租權利。 

3、補正： 

 如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報到時，有應備文件遺漏或款項未繳清，應於報

到時間起 1.5小時(下稱補正時間)內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有款項。如未於

補正時間內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有款項者，不得辦理簽約(含點交附屬設

備、公證、交屋)作業，並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4、缺席： 

如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未完成報到、補正時間內未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

有款項，或未於選屋日期內完成選屋、簽約或交屋，或 台端未依規定委託

他人辦理選屋、簽約及交屋作業者，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六、選屋說明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完成報到後，復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解說選屋、簽約、

點交作業流程。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時，應留意「租賃服務中心」選屋櫃檯之唱

名，如經連續唱名 3 次而未到者，將視為遲到 30 分鐘而未完成報到，應視

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3、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完成選屋作業後，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就「房屋

租賃契約書」所載之房屋標示、租金、押租金、管理費及公證費用等進行複

算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復由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房屋選屋確認單」上

簽名，台端及 台端之受託人(如有)皆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變更承租標的。 

4、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未選屋，應另簽署｢放棄選屋切結書｣，如未簽署該

切結書，仍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5、   台端於遞補時已無房型、戶數可供選屋，則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得填寫

「保留二房或三房順位資格切結書」，倘若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未簽署「保

留二房或三房順位資格切結書」，則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七、點交附屬設備 

1、 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陪同至所選之房屋看屋及確認室內附屬設備，並應於

「房屋附屬設備清單」上簽名。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當日拒絕點交室內附屬設備或未於「房

屋設備清單」上簽名者，應另簽署｢放棄選屋切結書｣，如未簽署該切結書，

仍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八、簽約(含公證、交屋)及繳款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應依房屋租賃契約書所載應繳款項進行繳款(按：即

第一期租金【未滿一個月者，以實際承租日數計算】、管理費、押租金及 1/2

公證費用)，並辦妥第二期起租金及管理費銀行代扣款轉帳授權書。 

2、完成前項事項後，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應確認房屋租賃契約書之內容，並

應於該房屋租賃契約書上簽名及用印，嗣經民間公證人現場公證房屋租賃契

約書之簽署後，始完成簽約作業，又該房屋租賃契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由承

租人、本公司及公證人各執一份。 

3、完成房屋租賃契約書簽署後，本公司點交該承租房屋之鑰匙及感應卡予台端

或 台端之受託人，始完成承租作業。 

4、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當日未繳清第一期租金、押租金、管理

費或 1/2 公證費用者，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九、其他應注意事項 

1、三重 2 館「租賃服務中心」位置，請詳閱附件三：「交通資訊」。 

2、台端如因自己或 台端之受託人違反本通知單之任一規定而被視為自動放棄承

租權利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為任何異議或主張、請求。 

3、如 台端對本案選屋、點交、簽約作業有不明瞭之處者，請電洽三重 2 館租

賃服務中心服務專員(02)8972-8000。 

 

順頌  時祺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6   日 

  



 

附件一：              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 

 

   
                   (下稱委託人)所申請承租之「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

三重 1、2、3館(下稱本案)選屋序號為               ，現因委託人不克

親自赴本案現場辦理選屋、點交附屬設備、簽約(含公證、交屋)等作業，爰

特此不可撤回委託及授權           (下稱受託人)代為進行本案選

屋、點交附屬設備、簽約等作業，且委託人同意日後不得對受託人代理委託

人所為所受一切意思表示、選屋、受領承租房屋之附屬設備、鑰匙、感應卡

之行為及簽署之任何文件(包括且不限於選屋志願卡、房屋選屋確認單、放

棄選屋切結書、房屋附屬設備清單、房屋租賃契約書等)及其內容表示任何

異議，亦不得對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任何請求及主張。為恐空口無

憑，特立本委託書為證。 

        此  致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                             (蓋用最近 3個月內之印鑑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受託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轉帳繳款申請書 

    申請人為便於利用金融機構帳戶支付應付予委託單位款項，茲向貴行申請■委託□終

止 以申請人下列約定之活期性存款帳戶（以下稱約定扣款帳戶）逕行轉帳扣繳下表申請人

或第三人之應付款項，並同意遵守下列約定事項： 

一、 申請人同意貴行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財金）「全國性繳費（稅）系統」所

傳送之訊息，自下列活期性存款帳戶轉帳扣繳應付款項，當申請人存款金額不足、帳

戶遭法院、行政執行署或其他機關扣押或存款帳戶結清時，貴行得不予扣款。其因上

開事由所致之損失或責任，概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二、 為辦理本件轉帳扣款業務，委託單位得將申請人轉帳扣繳資料交付予帳務代理行，經

由財金轉交貴行辦理；貴行亦得將扣繳結果（包括扣繳不成功之原因）經由財金回覆

帳務代理行，由帳務代理行回覆委託單位。 

三、 申請人同意由貴行逕依委託單位提供經由「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傳送之資料（含

扣款日期、金額等），辦理轉帳扣繳作業，如因此所生之錯誤或疏漏，由申請人逕洽委

託單位處理。 

四、 申請人瞭解使用本服務每筆轉帳扣繳可能需繳納手續費，申請人將自行向委託單位確

認，如需由申請人負擔手續費者，申請人並授權貴行自約定扣款帳戶逕行扣繳。 

五、 「全國性繳費（稅）系統」如發生故障或電信中斷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交易

者，貴行得順延至系統恢復正常，始予扣款。 

六、 申請人同意本作業轉帳扣繳限額單筆及每日最高轉帳扣繳限額皆為新臺幣伍佰

萬元。 

七、 貴行於同一日需自約定扣款帳戶執行多筆轉帳扣繳作業而申請人存款不足時，申請人

同意貴行得依貴行實際作業之順序扣款。 

用戶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帳戶留存印鑑 

          

申請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扣款銀行 銀行 分行 

扣款帳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用戶欄姓名請填載原繳費義務人姓名或名稱，如投信基金之基

金買受人、信用卡之持卡人。如申請人係委託/終止扣繳本人費用，該

用戶欄（含姓名及身分證號碼），請劃斜線刪除。 

 

      此致                           銀行 

2013.10 版 

  

 

 

委   託   單   位 費   用   類   別 

名稱 代碼 名稱 代碼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5531 租賃費 50031 

扣款銀行 

填載 

銀行 分行 經辦 主管 日期 

     



附件三：                    【交通資訊】 

新北青年社會住宅三重 2館「租賃服務中心」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南路 172 巷 30 號 

● 搭乘捷運 

1. 自「菜寮站」3 號出口出站後，沿「重新路」往中正路方向走，右轉「大同南路」，

左轉 172 巷，即可到達本社區管理中心。 

2. 自「台北橋站」出站後，沿「重新路」向左走，左轉「正義南路」，右轉大同南路

172 巷，即可到達租賃服務中心。 

● 搭乘公車站名 

1. 大同路口：11、111、221、227、227 區、229、231、231、232、264、292、39、

520、616、617、618、62、636、638、639、641、651、659、662、705、801 

2. 中正南路：14、39、藍 1 

3. 國園戲院：11、111、227、227 區、229、232 副、264、292、39、520、616、617、

618、62、636、638、639、641、662、801、公西-北門、淡海-板橋、藍 1 

4. 金國戲院：11、211、221、229、232 副、261、264、306、39、62、659、662、

704、藍 1 

5. 三重醫院：11、111、14、221、227、227 區、229、232 副、264、292、616、62、

636、638、639、659、662、801、公西-北門、淡海-板橋 

6. 金國戲院：淡海-板橋 

7. 三重郵局：211、221、261、306、659 

8. 光興國小：211、221、261、306、659 

 

提醒：申請人應自行掌握交通狀況，避免因交通行程耽擱而影響 台端權益。 

 

 

 


